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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市中小学校3月1日后继续开展线上教学的通知

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

根据省教育厅的通知精神，3月1日后全市各级各类中小学校继续开展线上教学，学生不到校。具体开学时间按照省教育厅通知的时间为准。为切实做好3月1日后线上教学工作，现将有事项通知如下：

一、继续开展线上教学。全市各级各类学校3月1日后继续开展线上教学，学生不到校。后续到校学习时间，省教育厅将根据疫情情况，科学研判后确定并提前对外公布。未获得省教育厅到校学习时间通知前，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含民办幼儿园、民办学校、校外培训机构）一律不得通知教师、学生到校（不含疫情防控需要的值班人员），一律不得组织聚集性活动，所有学生一律不得返校，校外培训机构一律不得开展线下培训活动，不得开展超计划的线上培训教学。

二、保障学生线上学习。各中小学校要对学生参加线上学习情况进行一次再排查、再调度，按照“一生一案”的要求解决好中小学生有线电视和网络信号问题，解决好没有电视、手机等终端设备的贫困家庭学生在线学习保障问题，做到解决问题“不漏一人”、线上学习“一个不少”。初三、高三毕业班按照“一校一策”的要求，充分利用线上丰富的教学资源，切实做好线上学习效果和中高考的备考质量。

三、提高线上教学质量。各中小学校要切实加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引导，继续开展疫情防控教育，多途径为学生线上学习提供指导帮助。要进一步强化教师队伍的职业素养，抓好线上教学教师的管理，坚决防止线上教学教师懈怠、敷衍的现象。要落实好全市中小学教师线上教育教学辅导培训工作，做好线上教学优质课评比和表彰奖励，不断提高线上教学质量。

四、教学用书发放全覆盖。各中小学校要积极作为，克服困难，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协调下，因地制宜，安全有序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中小学春季教学用书发放工作。各中小学校要再次进行摸排，对尚未收到教科书的学生逐一进行排查，找出原因，“一生一策”，提出解决办法，对有需要但仍在外地学生要采取邮寄的方式，确保学生的学习用书。各中小学校原则在2月底前将线上教学需要使用的教科书发到每一位学生（含初三、高三学生）手中。各学校摸排的情况和解决办法，请于2020年2月28日上午下班前将摸排表，经校长审核签字盖章后，报市教育系统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周苏生，联系电话：13803567379。

五、切实减轻学生负担。各中小学校要准确把握线上学习要求，除初三、高三外，中小学校不得再单独组织教师录播课程，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作业，其他年级适当布置和线上课程有关的作业，任课教师的课后网络辅导不宜时间过长，不得强行要求学生每天上网“打卡”、上传学习视频、增加学生负担等。幼儿园不开展线上教学。

六、关注特殊群体学习。各中小学校要及时掌握了解疫情地区学生、困难学生、防疫一线人员特别是一线医护人员子女的学习情况，组织教师有针对性地进行关心和辅导，帮助他们在疫情防控期间学有所获、健康成长。对于少数由于特殊原因学习有困难的，要加强个别辅导，力争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七、强化心理辅导服务。各中小学要继续做好疫情期间网络心理辅导服务；落实辅导员（班主任）工作责任制，关注学生身心动态，及时进行跟踪辅导；有针对性开展网络心理健康教育，通过推送心理调适文章、心理健康操等形式，引导学生培育健康心态。各中小学校要关心一线教师，指导教师做好自我调适，为教师生活、学习或就医等提供暖心服务。

八、做好开学防控预案。各中小学校要认真落实省教育厅关于提前做好开学疫情防控工作预案、中小学校科学防控新冠肺炎疫情25项举措以及九江市教育局印发的应急预案的有关要求，结合本校实际，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的具体内容，对学生返校前的健康状况进行动态精准排查，对学生到校学习后情况做好风险研判，建立师生流动台账，落实体温监测、人员隔离等各项措施，做好必要的疫情防控物品储备，坚决防止学生到校后校园发生疫情。各学校完善后的应急预案，请于2020年3月5日上午下班前，经校长审核签字盖章后，报市教育系统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周苏生，联系电话：13803567379。

九、确保思想责任不松劲。要高度警惕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坚定必胜信念，保持工作定力，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工作，确保“两手抓两不误”，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坚决打赢教育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对在疫情防控期间，工作落实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影响防控工作大局的学校和个人，将严肃进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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